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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信息登记表
附件3：
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信息登记表

附件1

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
代表及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选举单位
	本科生人数
	代表名额
	委员候选人名额

	1
	教育学部
	449
	5
	1

	2
	地理科学学部
	366
	4
	1

	3
	心理学部
	477
	5
	1

	4
	哲学学院
	266
	3
	1

	5
	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
	610
	7
	1

	6
	法学院
	439
	5
	1

	7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100
	3
	1

	8
	社会学院
	139
	3
	1

	9
	体育与运动学院
	350
	4
	1

	10
	文学院
	1073
	11
	2

	11
	外国语言文学学院
	403
	5
	1

	12
	新闻传播学院
	126
	3
	1

	13
	历史学院
	479
	5
	1

	14
	数学科学学院
	796
	8
	2

	15
	物理与天文学院
	718
	8
	1

	16
	化学学院
	488
	5
	1

	17
	统计学院
	282
	3
	1

	18
	环境学院
	125
	3
	1

	19
	生命科学学院
	452
	5
	1

	20
	人工智能学院
	553
	6
	1

	21
	政府管理学院
	230
	3
	1

	22
	艺术与传媒学院
	518
	6
	1

	23
	校学生会
	
	12
	6

	合计
	9439
	122
	30

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1. 院（系）代表人数为总人数的1%（取整数）。
2. 代表人数不足3人的院（系），以3人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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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196212570]附件2
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信息登记表
院（系）：
	姓名
	学号
	性别
	民族
	籍贯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年级
	邮箱
	联系方式
	是否为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
	是否推荐为学生委员会委员

	（例）
	202311111111
	男
	汉
	山东青岛
	2005.12
	中共预备党员
	2023级
	11111111@163.com
	13333333333
	是
	是

	（例）
	202411111111
	女
	满
	重庆
	2006.5
	共青团员
	2024级
	22222222@qq.com
	13666666666
	否
	否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院（系）团组织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院（系）党组织（盖章）	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备注：
1. 院（系）推选的代表中，校、院（系）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所占学生代表比例不得超过40%。
2. 登记表经院（系）团组织审核、院（系）党组织审批通过后，报学代会筹备委员会。
3. 请于5月6日（星期三）12:00前将电子版（word版）发送至邮箱bnuxdh2026@163.com，并将纸质登记表（需盖章）于5月6日（星期三）9:00-12:00提交至学代会筹备委员会（学16楼南侧一层109室）。
附件3

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
委员候选人信息登记表
	姓 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二寸蓝底照片

	民   族
	
	籍  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院（系）
	
	年级
	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	

	学    号
	
	身份证号
	

	个人简历
	[bookmark: _Hlk135903487]委员候选人简介要求：
1. 简介总字数不超过200字
2. 现任和曾任职务需限制在3个以内
3. 奖项荣誉要求校级及以上不超过3个
（格式样例如下）
姓名，性别，X年X月生，X岁，民族，政治面貌，X学院202X级本科生在读。现任（职务）……。曾任（职务）……。曾荣获（主要荣誉）……。曾参与（典型事迹）……。


	院（系）
团组织
意见
	


盖章
    年   月   日
	院（系）
党组织
意见
	


盖章    
年   月   日



备注：
1.登记表经院（系）团组织审核后报所在院（系）党组织审批，通过后提交学代会筹备委员会。
[bookmark: _Hlk135151914]2.请于5月6日（星期三）12:00前将电子版（word版）发送至邮箱bnuxdh2026@163.com，并将纸质登记表（需盖章）于5月6日（星期三）9:00-12:00提交至学代会筹备委员会（学16楼南侧一层109室）。
3.请在提交登记表的同时附在校期间成绩单（加盖教务部公章）及获奖证书复印件以便进行资格审查。
